
西安培华学院教务管理中心

培华教函〔2019〕33号

关于开展2019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院（部）、中心：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的教

学积极性，总结和推广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凝练、打造一批高水平

教学成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根据《西安培华学院

教育教学成果申报与奖励暂行办法》（培华院教发〔2010〕19号）

的相关规定，学校决定开展2019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申报条件

（一）所申报的教学成果，应是已结题且对学校教育教学某

些方面产生一定效果，具有科学性、创新性、新颖性、实用性，

并在全校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一般需经过 2年以上（含

2年）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从实施或试行该

教育教学方案开始计算，不含方案设计、论证和制定时间，截止

时间为申报推荐起始时间）。具体包括：

1.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在优化专业架构、



创新人才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

法和教育技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

能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成果。

2.根据教育目的和教学规律，在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及

教学管理改革、加强教学基本建设，开展质量监控工作，实现教

学管理现代化等方面的成果。

3.结合自身特点，推广和应用已有的教学成果，并在实践中

进一步创新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显著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

量等方面的成果。

4.适应我校教学改革，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编写的教材并在

教学实践中得到认可的成果。

（二）教学成果申报人应是在我校从事教学、教学管理、教

学研究或教学辅助工作连续2年以上，直接参与成果的方案设计、

论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的教师和相关人员。

（三）每项成果申报人数在5人以内（包括项目主持人）。

（四）凡已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的项目，不得申报

2019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

二、申报程序与评审办法

（一）申报程序

1.教学成果奖实行项目申报制度。各教学单位要高度凝练，

形成综合性教学成果。由教学成果项目主持人（第一完成人）向





1.成果申报人需按照《填报说明》认真填写《西安培华学院

校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并撰写教学成果报告（不超过 5000

字）。

2.支撑材料：反映该成果的有关研究报告或论文、教学成果

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以及其他支撑材料。教学成果为教材的须提

供教材样书及使用效果证明材料。支撑材料要有目录并合订成册。

3.项目经所在院（部）、中心审核、汇总后于 6月 10日前将

纸质版和电子版申报材料报教务管理中心，其中《申请书》和教

学成果报告纸质版一式五份、支撑材料一式一份，逾期不予受理。

联 系 人：全婧 齐春娥

联系电话：029—85680259

邮 箱：JYZ85680259@qq.com

附件：1.西安培华学院校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

2.《西安培华学院校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填报说明

3.西安培华学院2019 年教学成果奖申请汇总表

教务管理中心

2019 年 5月 5日



附件1

西安培华学院校级教学成果奖

申 请 书

成 果 名 称

成果主持人

主要参与人

完 成 单 位

申 请 时 间

西安培华学院教务管理中心制



一、成果简介

成果曾

获奖励

情 况

获奖时间 获奖种类 获奖等级
奖金数额

（元）
授奖部门

成果起止

时 间
起 始： 年 月 完 成： 年 月

主题词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1000字)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1000字)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800字)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1000字)



二、主持人和主要参与人情况

主持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所在单位 最后学历 电话

现从事

工作及专长
邮箱

行政

职务

曾

获

奖

情

况

对

项

目

的

主

要

贡

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

要

参

与

人

情

况
（4

人
）

姓名 性别 职称 出生年月 单 位
在项目中的主要

任务

主要贡献

主要贡献

主要贡献

主要贡献



三、申报、评审意见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成果研究情况，应用、推广效果，成果价值，对所填报内容的审查意见，推荐

评奖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 （单位公章 ）

年 月 日



专
家
评
审
委
员
会
︵
小
组
︶
意
见

专家评审委员会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参评

人数

评奖

等级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弃权 人 无效票数 人

评审

结论



附件 2

《西安培华学院校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填报说明

《西安培华学院校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

书》）是教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审、批准的主要依据,必须严

格按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全面填写。

一、首页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字数（含符号）不超过35个汉字。教学成果如为教材，在成果名

称后加写（教材）。

2．成果完成人和完成单位:按本通知中有关规定填写。集体

完成的成果，成果完成人和完成单位按照其贡献大小从左至右顺

序排列。

二、 成果简介

1．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高等学校、省级有关部门及中国人

民解放军设立的教学奖励；经登记常设的社会力量设立的教学奖

励，但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2．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开始研制日期；完

成时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或通过验收、鉴定的日期。

3．主题词：按《国家汉语主题词表》填写 3 至 7 个与推荐





2．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地写明该完成单位对本成果做

出的贡献。

五、申报评审意见

申报评审意见：由推荐单位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

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并参照相应奖励等级标准写明推荐理由

和结论性意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六、其它

1．《申请书》等书写、打印格式：

（1）《申请书》（去掉“附件 1”字样），纸张一律用 A4

纸，竖装，双面印刷。所填表格与文件样表保持一致，不得随意

修改。正文内容为宋体小四，行距 25磅。文字及图表应限定在高

245 毫米、宽 170 毫米的规格内排印，左边为装订边，宽度不小

于25毫米。

（2）《申请书》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表中各项目

均不要另附纸。

2．申请书、教学成果报告、支撑材料均用 A4纸张，分别单

独装订成册。所有上报材料评审结束后不再退还，请自行留底。



附件 3

西安培华学院 2019 年教学成果奖申请汇总表

推荐院（部）、中心（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推荐成果名称 项目主持人 主要参与人（务必核对无误） 成果所属学科

(1) (2) (3) (4)

注：1. 成果如为教材，请在推荐成果名称后加写：（教材）。

2.“成果所属学科”：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其他（包

括：政治思想教育、素质教育、评估、教育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3. 此表将作为本次成果奖评审的依据，各申报院（部）、中心提交此表前务必认真填写和校对。


